
动 态

广东省直属单位

及广州市改革

公费医疗制度

最近，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了省直属机关和广州

市办证单位公费医疗制度改革方案，1994 年 7 月 1 日

起实施，其主要内容是：

一、合理确定公费医疗经费定额。根据上年度实际

开支水平，剔除不合理增长因素，增加合理增长因素，

并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，逐年合理核定，分别由省、市

财政安排下达。

二、财政、单位、医院共同承担公费医疗经费管理

的责任。

1.省直机关和广州市办证单位公费医疗定额经费

的 80%由公医办统一管理，年终总清算，如有 节余，医

院及单位各得节余部分的 50% ，医院所得部分用于改

善医疗条件和集体福利；单位所得部分结转使用。如果

超支，超支部分由财政、单位、医院按五、四、一比例分

担，其中：医院按医疗记帐发生金额所占比例计算；单

位按实际超支数分摊缴交；财政负担按规定比例核拨。

2.省直机关和广州市办证单位公费医疗定额经费

的 20%由公医办按办证人数拨给单位作为“医疗金”，

由单位掌握，用于支付个人医疗补贴、超过个人自负医

疗费保护线部分、特殊病种个人自负部分及按公医规

定的零星医疗费的报销，不退不补。缴款办证单位的个

人医疗补贴等费用由本单位解决。

3.缴款办证单位的人年均医疗费开支，如低于省

直属机关或广州市办证单位的人年均定额（指由公医

办统一管理部分）时，按实际开支数，由缴款办证单位

按人数平均负担。如超过时，超出部分由 医院负担

10% ，其余由单位按人数平均分摊负担。

4.公费医疗经费包干管理的单位，由财政部门通

过公医办拨给定额经费，结余留用，超支自理。

5.老红军、副省级以上干部的医疗经费，由财政单

列预算，不实行单位和医院超支分摊或节余分成的办

法。

三、实行个人自负少量医疗费的办法。

1. 个人自负医疗费的比例、补贴办法和医疗费保

护线。在职干部职工门诊医疗费自负 20% ，住院医疗费

自负 10% ；退休干部职工门诊医疗费自负 10% ，住院

医疗费自负 5%。医疗补贴实行定额补贴的办法，根据

职务与年龄两项因素之和确定。在职干部职工 1 年内

个人自负医疗费合计超过 500 元的，退休 干部职工 1

年内个人自负医疗费合计超过 400 元的，所超部分年

终由单位核报。

2.对特殊病种，即国家规定的甲类传染病（鼠疫、

霍乱）、公伤、法定职业病和实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医疗

费，个人自负部分可凭医院诊断证明及收据回所在单

位实报实销。

3.老红军、离休干部、二等乙级以上革命残废军人

不实行个人自负办法，也不发给医疗补贴，医疗费实行

定额管理，记帐报销（挂号费、自费药品费及其他不属

公费医疗报销范围的费用除外）。

四、家属统筹医疗每人每月缴交统筹医疗费 10

元，门诊医疗费自负 20% ，住院医疗费自负 10% 。

五、严格监督和检查制度。一是机关办证单位及缴

款办证单位的干部职工，须到定点医院就诊，凭医疗证

及记帐单记帐，回所在单位登记自负金额，超过个人自

负保护线的部分给予报销。二是挂号费、自费药品费及

其他不属公费医疗报销范围的费用，不分干部类别、级

别，一律个人自负。这些项目的自负金额不属保护线范

围。三是各级卫生行政和公医管理部门要认真执行公

费医疗管理制度，对医疗单位、享受单位和人员进行严

格监督，定期和不定期地检查，对执行公费医疗规章制

度好的医疗单位、享受单位和医务人员进行表扬和奖

励，对违反公费医疗制度和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按照《公

费医疗管理办法》予以处理。享受单位应定期公布人员

医疗费开支情况，让群众共同监督。四是公费医疗管理

部门和物价监督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收费和医药品价格

的管理、监督，控制医药收费水平的不合理增长。

（本刊通讯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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